
拾陸三Ｂ 

朝陽科技大學專任教職員參與 
創新育成中心廠商輔導計畫獎勵辦法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長核定(89.07.07)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處務會議廢止(104.11.19) 
 

一、為鼓勵教職員參與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之廠商輔導相關計畫，特訂定此獎勵辦法。 
二、本辦法獎勵對象為專任教職員輔導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之中小企業廠商或培訓其人

才，參與「廠商輔導與人才培訓計畫」者。 
三、獎勵方式為參與「廠商輔導與人才培訓計畫」之本校教職員頒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四、本辦法之獎勵適用本校各院、各系所教師升等辦法中「建教合作」項目之評分。 
五、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同時亦同。 


